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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医科大学文件
桂医大财〔2021〕7 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医科大学市内公务出行交通费用
管理办法（2021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公务出行交通费报销行为，现将《广西医

科大学市内公务出行交通费用管理办法（2021 修订）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西医科大学

2021 年 12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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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医科大学市内公务出行交通费用管理办法
（2021 年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自治区《关于推进全区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

用车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》（桂车改〔2017〕2 号）、《广西壮族

自治区本级非参公事业单位市内公务出行交通费用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桂财教〔2018〕147 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

对所属高等学校和厅属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批

复》（桂教财务〔2018〕12 号）和《广西医科大学公务用车制度

改革实施方案》的精神，为全面推进中央关于事业单位公务用车

制度改革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，厉行节约，

反对浪费，进一步规范我校公务出行交通费报销行为，“开前门，

堵后门”，严格控制和规范公务出行开支，节约成本，提高效能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并经批准采取发放公务交通补贴

方式保障出行的领导干部及专家，采取保留车辆或发放公务交通

补贴办法，不再报销公务交通费，不执行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“市内公务出行交通费用”（以下简称

“公务交通费”），是指工作人员到常驻地及所属各城区执行公

务活动所发生的交通费用。在南宁校区（含校本部、武鸣校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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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象校区）上班的，常驻地为南宁市；在玉林校区上班的，常驻

地为玉林市。具体说明如下：

（一）以南宁校区为常驻地的：到南宁市所属各城区（包括

青秀区、兴宁区、江南区、西乡塘区、邕宁区、良庆区、武鸣区）

及其乡镇执行公务所发生的交通费用视为市内公务出行交通费用。

（二）以玉林校区为常驻地的：到玉林市所属城区（包括含

玉州区、福绵区、玉东新区）及其乡镇执行公务所发生的交通费

用视为市内公务出行交通费用。

第四条 属于公务出差的，按照学校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

执行，不执行本办法。

第二章 预算管理

第五条 公务交通费预算严格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

于对所属高等学校和厅属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

批复》（桂教财务〔2018〕12 号）批复的“保障公务出行支出控

制数”实行总量控制，纳入学校年度部门预算，不得超总量安排

和使用。各单位可使用部门维持经费、课题经费（教学、科研等）、

专项经费等报销公务交通费。经费负责人在审批公务交通费时应

严格把关,从严从紧，坚决杜绝各类违纪浪费、弄虚作假现象的发

生。

第三章 报销方式及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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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市内公务出行按照便捷高效、力求节省、管理规范的

原则，为降低风险，原则上采用公共交通出行，其次可在学校保

留公务用车、学校定点招标租赁车辆或社会租赁车辆中选择出行

方式。如确因特殊情况无法采用上述方式出行的，应在出行前由

个人提出申请，经费负责人审核，逐级报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、

分管校领导从严审批。

第七条 市内公务出行采用社会化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方式时，

按乘坐的市内公共交通取得的合法票据实报实销。

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合法票据是指在规定区域内执行公务活动

时，乘坐公交车、地铁、大巴车、出租车、网约车等社会化公共

交通工具所取得的合法票据。报销前需填报《广西医科大学公务

交通费报销单》，如实填写每次公务出行的具体时间、往返地点、

公务事由、出行人员等，由经费负责人审批。

第八条 市内公务出行采用学校保留公务用车、学校定点招标

租赁车辆出行方式时，出行人员需持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审批的

申请单向后勤基建处提出派车申请，由后勤基建处审核派车。后

勤基建处应根据行车距离、车辆损耗、油耗、招标价格等因素合

理制定出用车计费标准，并定期与财务处结算公务用车费用。

第九条 采用向社会租赁车辆出行方式时，必须遵循“安全第

一、价格孰低”的原则，即向社会租赁车辆产生的总费用必须低

于采用学校保留公务用车费用和学校定点招标租赁车辆的协议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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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，否则不得向社会租赁车辆出行。租车费用按取得的合法租车

票据实报实销。

第十条 各单位应根据工作需要租用车辆，不得长期租用车辆，

单次公务租车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 10 天（含 10 天），超过 10 天

的，必须报经学校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同意。

第十一条 对于经批准的市内非公共交通出行（不含使用学校

保留公务用车、向社会租赁车辆，下同），按出行距离远近相应

计发补助。市内非公共交通出行的定额补助标准为 1.3 元/公里。

根据公务出行起始地和目的地之间的行车距离（往返总计）乘以

定额标准计发补助金额。出行距离可通过科学技术信息工具（高

德导航地图、百度导航地图等）取得。

对于可以采用公共交通出行的，不能实行非公共交通出行。

经批准实行非公共交通出行的，不能变相包干补助或巧立名目计

发补助。

经批准实行非公共交通出行方式时应事前审批，出行人员凭

《广西医科大学非公共交通公务出行申请表》汇总填报《广西医

科大学非公共交通公务出行交通补助发放表》计发补助。

第十二条 按定额标准报销的人员同时出发到两个以上（含两

个）不同办事地点，按各段距离之合（公里数）计算里程。多人

同车到同一地点的，视同一人、一次出行，只能报销一次。

第十三条 鉴于武鸣区距离南宁市其他城区较远，按照便捷高

效、力求节省的原则，往返武鸣区首先采用武鸣校区通勤车，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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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车无法满足的，提倡采用社会化公共交通出行。如确因特殊情

况需采用非公共交通出行时，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执行。

教职员工及学生往返南宁校区（含校本部、武鸣校区、五象

校区）正常上班（值班）或上课不执行关于“市内非公共交通出

行的定额补助标准为 1.3 元/公里”的规定。

第四章 监督检查

第十四条 申请公务交通费报销的当事人是公务交通费用的

直接责任人，对公务交通费报销的及时性、真实性、合理性和相

关性承担直接责任。各单位（部门）和经费负责人对本单位（部

门）公务交通费报销承担领导责任。

第十五条 公务出行应厉行节约，保障高效，在保证安全的前

提下选用费用较低的公务出行方式，反对任何铺张浪费、不切实

际的公务出行行为。

第十六条 财务处加强公务交通费的报销审核，从公务出行的

时间、地点、事由及费用等对公务交通费报销进行合理性、合规

性审核，对不合理或违规的公务出行开支有权拒绝报销。

第十七条 驻校纪检监察组加强执纪问责、审计处加强审计监

督，依法依规查处违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政策和公务用车管理规

定的行为，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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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属于举办会议及培训过程中发生的市内交通费，应

在会议费、培训费的定额标准中列支，不执行本办法。

第十九条 使用科研项目（课题）经费报销市内公务出行交通

费的，按照本办法执行。科研项目经费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有的相应规定同时

废止。

广西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12月3日印发

校对：谢春宁 录入：叶芷杉


